
办理深户的流程

产品名称 办理深户的流程

公司名称 深圳市成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勤必达
地区:深圳

公司地址 深圳龙华区清湖富泉大厦A710

联系电话 13265747302 18576485094

产品详情

签订协议

申请人与我市认可的人力资源代理机构签订委托办理协议，委托其办理积分入户手续。

网上申报

信息填报和提交：

可由个人填报信息后经代理机构提交；也可由代理机构填报个人信息后提交。

个人填报信息后经代理机构提交：登录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进入“办事大厅”--“网上
申办”--“深圳市人才引进（毕业生、调干、积分入户）测评与申报系统”，进入申报界面，在个人用
户登录处点击“注册”，填写注册信息，注册个人帐户。注册成功后通过个人用户登录系统，选择“积
分入户”，根据系统提示填写个人信息，填报完成后，点击“保存”--点击“按当前填报信息测评”，
如积分分值达到100分，选择代理机构后保存。信息填报后，需与代理机构经办人联系，经审核后，由代
理机构在系统提交。

代理机构进入系统后点击“业务申报”--点击“积分申报”，系统将显示本单位代理的拟积分人员个人
测评信息。单位经办人应对个人测评信息进行校核后测评并提交。

信息填报注意事项：

1、如本人身份证号已正常升位为18位号码，系统申报时必须填写18位的身份证号码。其它非正常升位的
身份证号码变更，须先到市社保部门变更参保身份证号后，再进行系统申报。

2、如果当前婚姻状况是离异或夫妻双方曾经有过婚史的，必须填写完整婚姻历史信息和各个婚姻阶段的
子女信息（含夫妻双方）。



3、如
“毕业院校”技术资格”及“职业（执业）资格”名称未在系统已列出范围之内，可自行进行录入。

4、申报信息须由代理机构成功提交后方为有效信息。

5、代理机构及拟积分入户本人须认真校核已申报信息，如因信息填报错误导致无法正常办理积分入户的
，责任由本人或代理机构承担。

查看公示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按照申报情况每月分两批对系统申报积分分值达到100分以上（含100分）人
员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代理机构可登录人才引进业务申报系统，进入“进度反馈”栏目，通过该申报人员条目的“办理状态”
查看公示结果。如通过可根据系统提示打印材料清单和相关表格，并按要求准备书面申报材料。

公示不通过的，“办理状态”将显示为“公示不通过”，点击后可查看原因。

书面材料

代理机构须按照人才引进业务系统生成的材料清单，按照本指南的要求准备申报材料。所有材料须用A4
纸整理清晰，须按材料清单所列顺序装订。

代理机构人事经办人持本人社保卡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业务受理窗口提交书面申报材料。

所有须提供的书面申报材料（含在受理、审批过程中须补正的材料）应在预审公示通过后60日内报送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业务受理窗口；如预审公示通过后至业务受理截止时间不足60日的，须于业务受
理截止时间（2013年3月5日）之前报送，逾期不予受理。

部门受理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窗口工作人员对书面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于材料真实、准确、齐全、形式符
合规定、积分核算达到100分的，受理书面申报材料，受理当日为受理申请之日。

对于积分核算后未达到100分的，不予受理申报材料。

对于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并退回申报材料，代理机构按照要求补正相关材
料后可再次报送，业务受理窗口工作人员经审核给予受理的，则受理当日为受理申请之日。

对于提供虚假或伪造申报材料，扣留相关材料，并根据《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暂行办法》有关
规定处理。

相关审批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对书面申报材料进行审批，并作出是否同意积
分入户的决定。如在审批过程中存在需要进一步核查的事项，审批时限可适当延长，但长不超过30个工
作日。

申报信息

1、已在系统提交信息但尚未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如需修改信息，代理机构需登录系统，点



击“进度反馈”——“积分入户业务”，选择需作信息修改的人员，点击“撤回信息”撤回申报信息，
经修改后，可重新经系统填报并提交。对于在预审公示期的人员信息，须待预审公示结束后再点击“撤
回信息”，修改后重新经系统填报信息并提交。

2、代理机构需登录系统，点击“进度反馈”——“积分业务”选择人员，点击“（终止）撤消信息”—
—填写原因。打印《撤消申请表》按要求签字盖章，报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业务受理窗口，审批
通过后，该申报业务作废。修改后再次重新经系统填报信息并提交。

3、已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通过的，可修改或（终止）撤消积分入户申报信息。信息修改范围
积分入户通知及入户指标卡上的信息，且身份证号与姓名不能同时更改。

修改信息：进入人才引进业务系统，点击“业务进度查询”——选择“积分入户业务进度”——选择人
员——点击“变更申请”，输入变更内容，保存并提交。打印《变更申请表》，并提供相关书面证明材
料报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业务受理窗口。

（终止）撤消信息：登录人才引进业务系统，在“进度反馈”——“积分入户业务”选择人员，点击“
（终止）撤消信息”——填写原因。打印《撤消申请表》，按要求签字盖章，报送市人力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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